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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第64條 個人看護者，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訓練。

於本法施行後初次入國之外國人，並受僱於失
能者家庭從事看護工作者，雇主得為其申請接
受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補充訓練。

前項補充訓練之課程內容、收費項目、申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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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架構

本辦法所訂補充訓練之對象定義。（條文第2條）

訓練機構之辦理資格。（條文第3條）

申請接受補充訓練之方式。（條文第4條）

申請辦理補充訓練應備文件。（條文第5條）

補充訓練之授課人員資格。（條文第6條）

補充訓練之辦理方式及課程內容。（條文第7條）

完成補充訓練證明文件。（條文第8條）

補充訓練之收費項目及規定。（條文第9條）

補充訓練之辦理情形稽核。（條文第10條）

相關適用規定。（條文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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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1

民眾申請補充訓練：

申請資格（第2條、第11條）：
家庭看護工作，指受僱於家庭從事失能者日常生活照顧相關事
務之工作。

不論外籍看護工是否為初次入國，雇主皆可為其申請接受補充
訓練。

雇主向訓練機構申請辦理補充訓練時之應檢附文件
（第4條）：
聘僱許可影本或接續聘僱許可影本

雇主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外籍看護工護照影本及外僑居留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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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2

成為訓練機構：

資格（第3條）：
勞工主管機關自行、委託辦理。

經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下列機構、法人、
團體或學校：

1) 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醫療
機構或護理機構。

2) 依法立案或登記之公益慈善、醫療、護理或社會工作相關專業
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團體。

3) 設有醫學、護理學、社會工作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或學
位學程之大專校院。

檢附文件（第5條）：申請表、年度訓練實施計畫書、
章程影本、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公立學校免
附）、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僅人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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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3

辦訓之應遵循事項：

訓練師資（第6條）：
大專校院教師，並具有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專業。

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並具授課內容相關之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

完成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照顧實務指導訓練。

具有與授課內容相關最近五年以上服務經驗之照顧服務員。

訓練辦理方式（第7條）：集中訓練及到宅訓練

訓練課程（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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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照顧服務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家事服務

文化適應

溝通技巧

生活會話

職場安全、傷害預防、失能者保

護觀念及其他權益保障

其他與失能者照顧服務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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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4

辦訓之應遵循事項：

完訓後發給外籍看護工訓練證明文件，並完成登錄（第
8條）。

訓練機構得向雇主收費用，並開立收據；訓練機構因故
未能依訓練計畫辦理或完成訓練，應退還費用，並協助
轉介外籍看護工至其他訓練機構（第9條）：
費用使用項目包括，

1) 授課人員鐘點費

2) 設施設備使用或維護費

3) 材料費

4) 通譯費

5) 行政庶務費

6) 其他辦理訓練所需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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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5

勞工主管機關應不定期訪視訓練機構（第10條）：

勞工主管機關應不定期至訓練機構，訪視其實際訓練
辦理情形；每一訓練班別，每年至少訪視一次，並製
作訪視紀錄。

訪視結果，訓練機構辦理成效不佳者，勞工主管機關
應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未依核准之訓練計畫
辦理，情節重大者，該年度不得繼續辦理補充訓練，
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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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內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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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主管機關自行、
委託辦理 (§3)

機構
長照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團體
學校

1. 申請表
2. 年度訓練實施

計畫書（機構資

料、班次、訓練
人數、訓練/上課
/報名期間、收退
費方式、參訓資
格、錄訓方式、
課程大綱/時間/
進度表、師資冊、

翻譯人員/方式、
訓練地點等）

3. 章程影本
4. 立案或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公立學校免附）

5. 負責人當選證
書（僅人民團
體）

申請辦訓（§3、5）

訓練機構

雇主

檢附資料：
1. 聘僱許可影本或接續聘

僱許可影本
2. 雇主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外籍看護工護照影本
4. 外籍看護工外僑居留證

影本

申請參訓
(§2、4)

到宅訓練 集中訓練

外籍看護工

進行訓練(§7)

1.發給訓練證明
2.系統登錄 (§8)

收取費用、開
立收據 (§9) 勞工主管機關

不定期及不預先通知訪視(§10)



外界關注議題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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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 題 說 明

第2條 民眾該如何申請參與補充訓練？
這是一定要參加的訓練嗎？

雇主如有意願讓家中外籍看護工接受補充
訓練，應檢附聘僱許可影本、雇主身分證
明文件、外籍看護工護照影本及外僑居留
證影本等，向訓練機構申請。本訓練不具
強制性，全視雇主意願來幫忙外籍看護工
申請，且不限外籍看護工是否初次來臺，
並由雇主負擔訓練所需費用。

第7條 是否會有詳細課程內容？為何課
程內容不一起納入法規？

有關詳細訓練課程內容，本部業已邀集勞
動部、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等與會討論，
另為利與時俱進修正課程內容，並考量法
制安定性，本部將儘速另以行政計畫方式
公告辦理。

第5條 如何申請成為訓練機構？缺乏申
請成為訓練機構之相關必備文件
格式，如申請表；另多少人可以
開成一班？

 針對符合本辦法第3條第2項所訂資格之
機構、法人、團體、學校，應檢附申請
表、年度訓練實施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向地方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訓練，審
查核准後即可成為訓練機構。

 另有關詳細行政程序，將儘速邀請勞動
部研議規劃，俾利向勞動部申請辦理訓
練。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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